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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为分红保险，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中所称合同指“成长阳光少儿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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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投保人了解本产品，本公司就本产品作如下说明：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生存保险金 

（1）压岁金 

本合同生效满五年之后，若被保险人于 14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含）之前的每个保单生效对应日（本

合同生效满五年内已经过的保单生效对应日除外）零时生存，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10%给付压岁金。 

（2）高中、大学教育金   

本合同生效满五年之后，若被保险人于 15 周岁（含）至 22 周岁（不含）之间的每个保单生效对应

日（本合同生效满五年内已经过的保单生效对应日除外）零时生存，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30%给付

高中、大学教育金。 

（3）立业金   

被保险人于 25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零时生存，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 50%给付立业金。 

（4）婚嫁金    

被保险人于 28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零时生存，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婚嫁金，本合同终止。 

2.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二）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因下列 1-6项情形之一身故的，或在第 7项期间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

保险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故意犯罪或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自本合同成立或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自杀，但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6.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7.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被保险人继承人退还保险单的现

金价值。 

因上述第 2-6项情形或在第 7项期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本公司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

现金价值。 

（三）其他重要权益 

本公司为投保人提供减保、保单贷款等权利，投保人可根据条款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四）主要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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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适当配置权益类资产及创新类投资，并根据市

场变化，调整资产配置，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收益。 

二、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红利来源 

本产品的红利主要来源于公司实际投资回报率、死亡率优于定价假设所产生的盈余，即利差益、死

差益。 

（二）红利分配方式及红利实现方式 

本产品采用现金红利方式进行红利分配。 

投保人在投保时可选择以下任何一种红利领取方式：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红利留存在本公司，按本公司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累积生息，投保人可以随时申请领

取或于本合同终止时领取。 

除另有约定外，若投保人在投保时未选择红利领取方式，则本公司按累积生息方式办理。 

（三）红利分配政策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1.红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根据实际经营状况核算出当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盈余，在此基础上本着稳健经营、回报客户的

原则确定红利水平，并努力保持分红水平的公平、稳定以及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 

2.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本公司分红产品的分红水平将根据分红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同时综合考虑客户的合理预期、市场

环境等因素。每份保单的红利水平可能因保险单特性（交费期间、保险费、保单经过年度、性别、投保

年龄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三、分红保险风险提示 

本产品的分红水平将根据本公司分红业务的实际经营成果核算。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

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四、犹豫期及退保 

本合同生效后，本公司为投保人提供 15日的犹豫期，犹豫期指投保人收到保险单并书面签收之日起

15 日的期间，投保人在上述期间内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10 日内在扣除工本

费后退还本保险实际交纳的保险费。 

投保人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的，本公司自本合同解除之日起 1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保险单的现

金价值。投保人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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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险利益演示  

成长阳光少儿教育年金保险（分红型）利益演示 

 

假设红利领取方式选择为累积生息。 

 

投保示例： 

性别：男           投保年龄：0周岁                            基本保险金额：10000 元 

交费期间：10年    保险期间：至被保险人 28周岁保单生效对应日   年交保险费：3870 元 

单位：元 
保单年度

末 

当年保险

费 

累计保险

费 

生存保险

金 

累计生存

保险金 

身故保险

金 
现金价值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870 3870 0 0 3870 1840 0  33  57  0  33  57  

2 3870 7740 0 0 7740 4260 0  74  129  0  108  188  

3 3870 11610 0 0 11610 7140 0  118  206  0  229  400  

4 3870 15480 0 0 15480 10290 0  168  294  0  404  706  

5 3870 19350 1000 1000 19350 12690 0  220  385  0  636  1112  

6 3870 23220 1000 2000 23220 15220 0  259  454  0  914  1599  

7 3870 27090 1000 3000 27090 17900 0  302  529  0  1243  2176  

8 3870 30960 1000 4000 30960 20730 0  346  606  0  1626  2847  

9 3870 34830 1000 5000 34830 23720 0  391  684  0  2066  3616  

10 3870 38700 1000 6000 38700 26890 0  438  766  0  2566  4490  

15 0 38700 3000 13000 38700 25270 0  421  738  0  5248  9186  

20 0 38700 3000 28000 38700 14440 0  256  447  0  7812  13673  

21 0 38700 3000 31000 38700 12000 0  220  385  0  8266  14468  

22 0 38700 0 31000 38700 12460 0  183  320  0  8697  15222  

25 0 38700 5000 36000 38700 8960 0  196  344  0  10095  17672  

26 0 38700 0 36000 38700 9290 0  131  229  0  10529  18431  

28 0 38700 10000 46000 38700 10000 0  137  240  0  11445  20035  

注： 

1.上述演示数据经过取整处理。 

2.犹豫期结束后，退保金为“现金价值”。 

3.“累积红利”的红利累积利率假设为年利率 3%，实际公布的红利累积利率水平可能高于或低于该

利率。 

 

本产品的保险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

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该演示不代表公司对未来利益的

承诺。 

 
 

 


